
○○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04.15. （八九）公處字第054號

發文日期：民國89年4月15日

被處分人：○○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右被處分人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行為，未於開始實施三十日前，向中央主管

　　機關報備；被處分人於參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未依規定告

　　知資本額與營業額、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及部分參加人權利義務事項

　　；被處分人與參加人簽訂之書面參加契約，未包括多層次傳銷相關法

　　令及部分參加人權利義務事項，違反依據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四

　　規定所訂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十二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應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停止前項違法行為。

三、被處分人應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

　　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以書面據實載明規定事項，向本會報備。

四、被處分人應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經參加人同意，修正其

　　與參加人已簽訂之書面參加契約，使該等契約符合多層次傳銷管理辦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十二條規定，並將修訂後之參加契約送本會備

　　查。

五、處新臺幣十五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據民眾於八十八年十二月間來函檢舉，稱被處分人制度未申請合法

　　，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嫌，影響同業生存等語，查被處分人未曾向

　　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爰即進行調查。

二、案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由其負責人○○○君代表攜「業務行銷

　　獎金制度表」、「業務行銷申請書」等營運資料，於八十九年一月三

　　日到本會做成陳述紀錄，略以：

（一）被處分人係於八十八年八月設立，從事代理銷售○○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公司）之「○○產品」。○○公司依被處分人銷售客戶

　　　之月實收業績，給付被處分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不等佣金。

（二）被處分人復將前述所獲佣金，依照被處分人規劃之業務行銷獎金制

　　　度分配與銷售客戶，其行銷組織及獎金計算情形如次：

　　1.民眾填妥「加值網路服務申請書」，申請使用○○公司之網路服務

　　　，此時無須繳納設定費、安裝費、施工費及轉接盒等費用，俟後由

　　　○○公司於次月依其實際使用情形寄發帳單，被處分人復於隔月收

　　　到○○公司所發放之佣金。

　　2.前述民眾經使用後，如欲推廣是項業務，則另與被處分人簽訂「業

　　　務行銷申請書」，內附業務行銷配合辦法等。該業務行銷組織計為



　　　五級，分別為業務代表、業務專員、業務主任、業務副理及業務經

　　　理。各級除可享有百分之六、百分之八、百分之九、百分之十及百

　　　分之十一不等之個人獎金率外，業務代表可領得第一層輔導獎金百

　　　分之三、業務專員可領得第一、二層輔導獎金百分之三、百分之０

　　　‧五、業務主任以上可領得第一層至第三層不等之輔導獎金率。惟

　　　民眾如停止使用前述「○○產品」，即不再具備領取獎金資格。

　　3.被處分人自八十八年八月迄十一月二十日止，計代理銷售客戶二三

　　　０家，○○公司給付被處分人之佣金，分別為九月及十月合計二二

　　　、六二八元，十一月五０、一八六元，十二月一０九、四０三元。

　　　被處分人依前述獎金制度發放予參加者獎金，分別為九月及十月合

　　　計八、二三０元，十一月一八、０九七元，十二月三八、八一三元

　　　。

　　4.○○公司並未參與前述被處分人之獎金分配計畫。又被處分人與民

　　　眾簽訂「業務行銷申請書」，未告知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第一款資本額及營業額、第三款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及部分

　　　參加人權利義務事項。

（三）被處分人指稱因聽信友人之言，以為獎金制度須達五層以上方屬多

　　　層次傳銷，致未向本會報備。其表示如經本會認定屬多層次傳銷事

　　　業，將考慮修正獎金制度為非多層次傳銷，或儘快向本會辦理報備

　　　。

　　　　理　　由

一、依公平交易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

　　銷售之計畫或組織，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

　　勞務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

　　者而言。按被處分人所實施之業務行銷獎金制度，民眾須透過被處分

　　人經銷，購買○○公司「○○產品」，並持續使用，方可與被處分人

　　另訂契約，推廣是項業務。另參加人除可因本身推廣銷售獲得百分之

　　六至百分之十一不等之個人獎金外，另可由所推薦加入者及其下線之

　　消費及銷售，領取第一層至第三層不等之輔導獎金。綜上以觀，被處

　　分人實施之業務行銷獎金制度核為公平交易法第八條所稱多層次傳銷

　　，其行為自應受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之規範。

二、復依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開

　　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三十日前，以書面據實載明規定應報備事項，

　　向中央主管機關報備。同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參加

　　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告知規定事項。又同辦法第十二條規

　　定，多層次傳銷事業於參加人加入其傳銷組織或計畫時，應與參加人

　　締結書面參加契約；參加契約應包括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九款事項

　　。

三、查被處分人於八十八年八月間即已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銷售○○公

　　司「○○產品」，惟未以書面向本會報備，業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

　　法第五條第一項，多層次傳銷事業應於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行為三十

　　日前向本會報備之規定，縱被處分人辯稱因對法令不明瞭，亦要難以

　　此卸責。



四、次據被處分人坦承於其參加人加入時，未告知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資本額與營業額、第三款多層次傳銷相關法令及

　　部分參加人權利義務事項。另據查其業務行銷申請書及業務行銷配合

　　辦法，亦缺上述各款規定，核併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

　　一項及第十二條規定。

五、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核已違反依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四規定所訂

　　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一條第一項及第十二條規

　　定，經考量其參加人數、經營狀況、營業額、配合調查態度及其違反

　　行為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等情節，爰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

　　及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收受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檢附本處分書影本及理由，向本會提起訴願。


